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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芒市第二批

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整市推进项目

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遮放农场管委会，市直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提升农村人居环境，确保芒市第二批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整市推进项目顺利实施，经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成立芒市第二批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整市推进组工作领导小组，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组  长：官运邦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副组长：吕重青   市环保局局长

成  员：袁国俊   市财政局局长
杨恩龙   市国土资源局局长
杨明伟   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局长

贾云山   市审计局局长
郭玉所   市纪委派出第四纪工委书记
      莫月品旺 风平镇人民政府镇长

      杨志华   遮放镇人民政府镇长

李周富   勐戛镇人民政府镇长

金  玲   轩岗乡人民政府乡长

梅学平   江东乡人民政府乡长

祁永清   五岔路乡人民政府乡长
杨爱明   三台山乡人民政府乡长
徐  龙   中山乡人民政府乡长
目团么   西山乡人民政府乡长
张永毕   芒市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刘安遥   遮放农场管委会主任
沈忠亮   市供电局局长

芒市第二批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整市推进项目领导小组在市政府领导下开展工作，落实市政府各项决策部署，研究解决工程建设有关问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市环保局，办公室主任由市环保局副局长赵青担任，办公室主要工作职责为组织项目实施、处理日常工作、协调项目相关事宜等。各成员单位根据各自工作职责，做好项目建设及运行的协调配合工作，确保芒市第二批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整市推进项目的顺利完成。

二、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

市政府办：及时通报传达市政府关于芒市第二批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整市推进工程推进工作的具体意见、举措；推进项目目标责任制的落实，抓好项目建设的督查落实，及时通报项目的进展情况。

市财政局：严格执行项目财政报账制，按照项目实施进程及时拨付项目前期工作经费、工程资金和市级配套资金，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协助市环保局开展项目采购服务和招投标工作。

市环保局：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严格执行项目报备制、项目法人制、公示制、目标责任制、招投标制、项目监理制、财政报账制、公众参与制等制度。

市国土资源局：协助乡镇、农场办理项目用地手续。

市审计局：负责项目的审计工作。

市纪委派出第四纪工委：对项目的全程进行监督。

各乡镇、农场：成立工作机构，明确专人负责，并报市环保局备案；负责落实项目用地，协调项目水、电、路工程，建立垃圾处理运行管理维护、收费长效机制，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和人居生活条件。

芒市供电局：负责项目电力设施的规划、预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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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6月15日

────────────────────────────────────────────────────
  抄送：市委办，市人大常委会办，市政协办。

    发：市监察局、财政局、国土资源局、环保局、审计局，政务服务管理局、芒市供电局。
───────────────────────────────────────────────────────────────────────────────────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6月1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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